昌吉州居民小区用户供配电设施改造移交

工作实施方案（2026-2030）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保障民生、守护安全的各项决策部署，切实解决我州居民小区供配电设施老化、安全隐患突出、负荷能力不足及充电桩安装难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面提升城乡供电服务质量与安全保障水平，结合我州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保障民生，因地制宜，居民自愿"的原则，到2030年，全面消除老旧院落用电安全隐患风险，完成现有老旧院落的供配电设施改造任务。力争2030年，全面完成供配电设施有管理单位但产权不属于供电企业,且未实现供电企业"一户一表"抄表收费到户的住宅小区(以下统称"合表小区")，以及供配电设施有管理单位但产权不属于供电企业,已实现供电企业"一户一表"抄表收费到户的住宅小区(以下统称"绕越产权小区")的供配电设施移交供电企业，统筹开展用电隐患治理，户表改造，实现全州居民小区(含院落，下同)供电服务硬件标准统一，供电质量明显改善，供配电设施运维主体明确，检修服务方便快捷，居民小区转供电违规加价得到有效整治，破解居民小区充电桩安装难等问题。

二、工作任务
(一)规范新建居民小区供配电设施移交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关于自治区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新政发〔2021〕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和移交技术标准（XJJ074-2022）》(以下简称技术标准)要求，居民小区供配电设施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家，行业和地方技术标准和规范设计，施工，并按《技术标准》要求开展供配电设施设备及相关管线移交。

1.新建小区高压供电共用设施设备及相关管线由供电企业依法组织具有资质的单位安装施工并通过竣工验收的，由供电企业进行维修养护。

2.新建小区高压供电共用设施设备及相关管线由建设单位依法组织有资质的单位安装施工建设并通过竣工验收的，经业主共同决定，由业主委员会或者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人等与供电企业签订移交协议后，可以将高压共用设施设备及相关管线移交给供电企业进行维修养护。为加快移交进度，新建小区建设单位可在签订购房合同时，同步书面征求业主是否愿意移交高压共用设施设备及相关管线意见并委托前期物业服务人签订移交协议，达到法定人数要求时，前期物业服务人与供电企业签订移交协议。新建小区原则上应在建设单位保修期内完成移交，未在保修期内完成移交的或者确不愿意向供电企业移交的新建小区，应向属地住建部门报备并向全体业主告知到位，后期供配电设施日常运行管理维护全部由小区管理单位负责，后续如要办理移交须经供电企业验收，验收不合格的由产权方出资改造后移交。

3.新建小区建设单位应将低压供配电设施移交小区管理单位负责维修养护。

(二)加快老旧院落供配电设施改造移交

1.移交原则。原则上为2005年底前建成的，供配电设施因无管理单位存在失养失修，用电安全隐患突出的住宅小区，经县市政府和供电企业共同出资，由县市政府委托供电企业改造后接收维修养护。

2.移交范围。老旧院落未经改造后的电能表及之前供配电设施，包括从电网电源接入点至计费电能计量装置处的高压线路，高压配电设施，低压配电设施，计量装置(含智能电表及电能采集装置)和表箱及电缆线路通道和沟管道等。

3.资金支持。州、县(市)财政将改造补贴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积极争取中央、自治区老旧小区改造专项补助资金，专款专用、闭环管理。 

国网昌吉供电公司负责配套专项资金，包括计量箱、电能表、小区配套双电源、10千伏及以上公网配电线路改造费用。 

科学利用州、县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和维修基金等资金，将充电设施纳入居民小区非盈利性公共设施管理范围，化解矛盾，让利于民，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小区充电设施“统建统服”建设，拓宽资金筹措渠道。 

（三）加快非老旧院落既有居民小区供配电设施移交

1.移交原则。原则上为供配电设施产权不属于供电企业非老旧院落的居民小区，包括合表小区和绕越产权小区。参照《技术标准》要求，经供配电设施产权人同意并签订移交协议后，由供电企业维修养护。

2.移交范围。产权不属于供电企业的居民小区红线外的10千伏供电线路，以及物业服务区内供电共用设施设备及相关管线(包括由政府出资建设的安置小区)，包括建筑区划红线至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变压器之间(含变压器)的管线，开关(柜)，计量装置，变压器及配套辅助设施等涉及居民的高压共用设施设备及相关管线。

3.移交条件。移交设施与未移交设施之间应有明确的分界点；拟移交的资产配套设备附着有土地，房屋建筑物，应在协议上明确相关安全责任。拟移交的资产必须是所有权证清晰，资产不存在担保，质押，抵押，权属争议及未了法律纠纷，用户对资产拥有所有权及排他性处置权。

三，居民小区供配电设施移交实施流程

1.组织实施。由居民小区所在地电力管理部门、住建部门牵头，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村)负责组织，有业委会的居民小区由业委会依法代表业主提出申请，无业委会居民小区的由所在社区(村)委托小区管理单位代表业主提出申请，既无业委会又无管理单位的由所在社区(村)提出申请(以下统称申请人)。供电企业在收到申请后，应对需要移交供配电设施开展现场清点，会同申请人确定移交接收方案，并在小区公示栏等位置公示不少于7日。

2.动议表决。由申请人组织征求全体业主意见，应经本小区房屋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申请人应将表决结果在小区公示栏等位置公式不少于7日。若投票结果不满足法定人数要求，经属地政府部门协调后，申请人可重新组织表决，若投票结果仍不满足法定人数要求，移交终止。

3.签订协议。表决通过且公示期满后，供电企业应尽快履行资产接收的内部决策流程，与移交申请人签订《客户供配电资产无偿移交协议》，明确移交范围，移交权利义务，供配电设施后续运维管理责任等。

4.实物清点及资产评估入账。《客户供配电资产无偿移交协议》签订后，由供电企业和居民小区业主委员会，管理单位，社区(村)共同清点移交的供配电设施，形成实物清册并由双方书面签章确认。供电企业负责通过依法合规方式确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资产评估，评估完成后按规定流程做好资产入账。

5.运维管理。办理无偿移交的供配电设施及相关管线，由供电企业负责维修养护，其维修，养护，更新和改造等费用由供电企业承担(新建居民小区，尚在保修期内的，由建设单位承担)，根据居民小区供配电设施安全隐患情况及周边配电网现状统筹规划并出资改造。对小区供配电设施产权单位(建设单位，管理单位，业主委员会等)确不愿移交供配电设施的，向当地住建管理部门备案，并按照"谁的产权谁

负责"的原则确定责任主体，由产权所有人或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人等小区管理单位履行供配电设施运行维护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2025年底前未移交供配电设施的既有居民小区，后期要办理移交须经供电企业验收，验收不合格的由产权方自行出资改造。

四、责任分工

在自治州城市建设管理高质量发展暨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具体责任分工如下：
1. 州住建局：牵头负责方案统筹实施，制定操作指引与标准规范，督导各县市推进改造移交工作，将供配电设施改造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统筹管理，健全新建小区联审联验机制。 

2. 州发改委：负责项目立项、投资审批、资金统筹、电价监管,规范转供电价格行为。 

3. 州财政局：负责落实州级补贴资金，指导各县市将改造补贴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加强资金使用监管。 

4.  州市场监管局：负责查处转供电环节价格违法违规行为，加强供配电设备产品质量监管。 

5. 州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负责供配电设施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监管，参与竣工验收，督促整改安全隐患。 

6. 国网昌吉供电公司：负责制定供配电设施技术标准，配合改造工程技术指导、竣工专项验收、资产接收与运维管理，落实配套资金，实现抄表到户、直供直管。 

7.各县市人民政府：落实属地主体责任，负责本辖区改造移交工作的组织实施、群众工作、矛盾化解，落实本级财政补贴资金，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8.小区物业服务人等管理单位：按照职责要做好小区供配电设施运维管理，高压供配电设施自主运维的要定期做好检修调试工作，杜绝用电安全隐患。

五、保障措施

1.强化组织领导

各县(市)政府作为居民小区用户供配电设施移交改造责任主体，要做好居民小区改造项目的调查摸底，统计分类，制定年度计划和推进方案，落实财政资金，明确各部门责任分工,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实施方案，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2. 督导考核：定期开展督导检查，每月通报工作进展，对进展缓慢、推进不力的单位进行约谈提醒；将改造移交工作纳入州政府对各县市、相关部门的年度绩效考核，考核结果与评优评先、资金分配挂钩。 

3. 宣传引导：通过官方媒体、社区公告、入户宣讲、业主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全面解读改造移交政策，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争取群众理解与支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4. 信访维稳：建立信访矛盾快速处置机制，属地政府、社区牵头做好群众工作，及时化解改造移交过程中的矛盾纠纷，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5. 长效管理：健全完善居民小区供配电设施运维管理长效机制，供电企业严格落实运维责任，提升供电服务质效，切实保障居民长期用电安全与便捷。

附件：昌吉州（2026-2030年）非直供居民小区供配电设施移交改造表

附件:

	昌吉州各县市住宅小区电力设施非直供到户改造费用估算
	
	
	
	
	

	县市
	小区数量
	户数
	费用（万元）
	
	
	
	
	

	
	
	
	电能表
	计量箱
	低压电缆
	辅材
	高压电缆
	环网柜
	低压土建
	高压土建
	合计
	户均
	
	
	
	
	

	玛纳斯县
	1
	2163
	49.75
	62.4
	632
	64.89
	223.87
	0
	813.29
	237.93
	2084.13
	0.96
	
	
	
	
	

	呼图壁
	11
	5245
	120.64
	151.32
	1532.59
	157.35
	542.86
	0
	1972.12
	576.95
	5053.83
	0.96
	
	
	
	
	

	吉木萨尔县
	8
	1663
	38.25
	47.98
	485.93
	49.89
	172.12
	42
	625.29
	182.93
	1644.39
	0.99
	
	
	
	
	

	木垒县
	2
	258
	5.93
	7.44
	75.39
	7.74
	26.7
	0
	97
	28.38
	248.58
	0.96
	
	
	
	
	

	奇台县
	10
	3504
	80.59
	101.09
	1023.87
	105.12
	362.66
	168
	1317.5
	385.44
	3544.27
	1.01
	
	
	
	
	

	阜康市
	11
	4169
	95.89
	120.28
	1218.18
	125.07
	431.49
	420
	1567.54
	458.59
	4437.04
	1.06
	
	
	
	
	

	昌吉市
	71
	51862
	1192.83
	1496.22
	15154.08
	1555.86
	5077.19
	1386
	18444.68
	5396.05
	49702.91
	0.96
	
	
	
	
	

	合计
	114
	68864
	1583.88
	1986.73
	20122.04
	2065.92
	6836.89
	2016
	24837.42
	7266.27
	66715.15
	0.97
	
	
	
	
	

	
	
	
	
	
	
	
	
	
	
	
	
	
	
	
	
	
	

	
	
	
	
	
	
	
	
	
	
	
	
	
	
	
	
	
	

	
	
	
	
	
	
	
	
	
	
	
	
	
	
	
	
	
	

	
	
	
	
	
	
	
	
	
	
	
	
	
	
	
	
	
	

	
	
	
	
	
	
	
	
	
	
	
	
	
	
	
	
	
	


